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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募基金通过

证券公司证券交易及佣金支付情况

（2025 年度）

一、选择证券公司参与证券交易的标准和程序

（一）选择标准

公司在选择证券公司作为证券经纪商办理基金产品的证券交易时，

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和评估：

1.证券公司经营管理状况：证券公司应信誉与财务状况良好，经营

行为规范，内部管理规范，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制度，能有效保障基

金产品有关敏感信息的安全和保密。

2.证券交易的安全性和效率：证券公司应拥有较完善的交易系统，

能安全、高效地完成证券交易委托。证券交易系统包括支持外接恒生交

易系统，支持正常 A 股股票交易、大宗交易、港股交易、上交所固收平

台、深交所大宗交易和可转债等业务。

3.清算效率：证券公司应拥有较完善的清算系统，能及时、高效地

完成资金的结算交收。

4.风控是否全面有效：证券公司应拥有较完善的风控系统，能够满

足交易监控需要，并与公司保持顺畅的沟通和提供及时的服务。

5.是否可提供研究服务支持及服务质量：公司优先考虑具有一定的

研究支持服务能力并愿意为公司投资研究提供服务支持或第三方服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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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证券公司。其中，对于可提供研究服务支持的证券公司，其应在某

一/某些行业/领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团队，可提供专业的研究服务支持。

（二）选择程序

公司为基金产品选择提供证券经纪服务的证券公司的，应遵守以下

流程：

1.选择的证券公司应符合公司规章制度所规定的基本条件，并进行

考察和评估；

2.交易部在征求相关投资人员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拟选择的证券公

司，填写《证券经纪商选择评分表》，并附对该证券公司的相关考察评

估材料。若拟选择的证券公司可以提供研究服务的，交易部还应同时征

求研究部门意见；

3.经研究部（如涉及提供研究服务的）、该基金产品所涉投资部门

同意，分管副总经理、监察稽核部和督察长审核，并报总经理批准；

4.交易部通知运营部，由运营部负责与选定的证券公司签订经纪服

务协议，监察稽核部、督察长应对协议进行合同审核；

5.信息技术部、交易部和运营部完成与证券公司系统对接、参数设

置、交易准备等方面的工作；

6.信息技术部及运营部完成系统设置，并经过测试后，告知各相关

部门正式启用该证券公司账户进行证券交易。

二、交易量、交易佣金年度汇总及分配情况

（一）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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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公司无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况。

（二）委托证券公司办理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证券公司名称

被动股票型基金 其他类型基金
是否与管

理人存在

关联关系

股票交易

成交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股票交易成交

金额

应支付该证券

公司的股票交

易佣金金额

平均佣

金费率

（‰）

国投证券 246,684.00 49.40 0.20 - - - 否

华福证券 84,197,800.73 20,264.96 0.24 80,496,437.61 39,717.90 0.49 否

中信证券 - - - 866,509,749.00 384,330.76 0.44 否

国泰海通 - - - 765,519,618.64 357,207.12 0.47 否

东方证券 - - - 2,630,146,245.54 1,225,522.92 0.47 否

合 计 84,444,484.73 20,314.36 0.24 4,342,672,050.79 2,006,778.70 0.46 -

注：1.2025年，公司被动股票型基金为易米中证科创创业 5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2.2025年，其他类型基金包括易米开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米研究精选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易米开鑫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米低碳经济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易米鑫选品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易米远见价值一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